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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实际控制人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牛增强先生持

有公司股份12,926,6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79%。上述股份中250,000股为股权激励取得，其
余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且已于2023年7月5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个人资金需求，公司实际控制人牛增强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合

计不超过3,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88%。上述减持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得减持。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将进行相应调整，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
的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公司于近日收到实际控制人牛增强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东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有关减持计
划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牛增强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12,926,646股
3.79%

IPO前取得：12,676,646股
股权激励取得：25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牛增强

韩金龙
杨春凤
李瑾
韩迪
合计

持有数量（股）

12,926,646

28,724,356
446,913

7,824,600
40,000

49,962,515

持有比例

3.79%

8.42%
0.13%
2.29%
0.01%
14.64%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一致行动协议、本人近亲属及一致行

动人近亲属
一致行动协议
牛增强近亲属
韩金龙近亲属
韩金龙近亲属

—

实际控制人牛增强先生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牛增强
不超过：3,000,000股

不超过：0.88%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0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3,000,000股

合计不超过3,000,000股
2025年12月3日～2026年3月2日

IPO前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实际控制人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 √是 □否
公司实际控制人牛增强先生就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等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
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若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公司上市后6个月期
末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6个月（公司如有派发股利、转
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亦将作相应调整）。

在锁定期届满后2年内减持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上述期间内公司如有派
发股利、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数量、减持价格作相应调整。

本人在公司担任核心技术人员期间，自本人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
让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若因发行人
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除前述锁定期外，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包括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
就任时确定的期限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总数的25%。本人在离职后（在任期
届满前离职的，以就任时确定的届满期限为准）半年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本次减持股东牛增强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持续稳定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公司股东牛增强先生根据自身资金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

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内，股东牛增强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
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股东按照上述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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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董事离任
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卢国杰先生

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卢国杰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辞职后卢国杰先生仍在
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卢国杰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
生效。

● 公司于2025年11月10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卢国杰先生担任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卢国杰

离任职务

董事

离任时间

2025 年 11 月 10
日

原定任期到期
日

2027 年 9 月 10
日

离任原因

公司治理结构
调整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
及其控制子公司任职

是

具体职务（如
适用）

副总经理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是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卢国杰先生离任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亦

不会对公司日常运营产生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卢国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89,053股，辞职后，卢国杰先生将继续遵守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 号—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要求，以及履行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相关的公开承
诺。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情况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公司董事会规范运作，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董事会设职工代表董事一名。公司于2025年11月10日组织召开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并作出
决议，选举卢国杰先生（简历见附件）为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卢国杰先生将与公司的其他6名
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卢国杰先生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卢国杰先生担任职工董事后，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附件：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卢国杰先生，男，中国国籍，1984年 10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哈尔滨工业大学工学硕士。

2007年7月至2008年12月，任富创光电（深圳）有限公司测试工程师；2009年5月至2009年6月，任深
圳市裕昌达科技有限公司品质主管；2009年7月至2011年8月，任深圳市联赢激光设备有限公司焊接
研发中心光学工程师；2011年8月至今先后任公司光学研发经理、焊接研发中心总监、激光研究院副
院长；2021年1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2024年9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卢国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89,053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
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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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沙田社区荣沙路18号A栋联赢大厦二楼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98
98

45,679,920
45,679,920
13.3831
13.383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韩金龙先生主持会议。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谢强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1：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871,932
比例（%）
98.2311

反对
票数

792,911
比例（%）
1.7357

弃权
票数
15,077

比例（%）
0.0332

2、议案2.00：关于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3、议案2.0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852,178
比例（%）
98.1879

反对
票数

794,711
比例（%）
1.7397

弃权
票数
33,031

比例（%）
0.0724

4、议案2.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852,178
比例（%）
98.1879

反对
票数

794,711
比例（%）
1.7397

弃权
票数
33,031

比例（%）
0.0724

5、议案2.0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833,178
比例（%）
98.1463

反对
票数

829,665
比例（%）
1.8162

弃权
票数
17,077

比例（%）
0.0375

6、议案2.04：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792,287
比例（%）
98.0568

反对
票数

870,556
比例（%）
1.9057

弃权
票数
17,077

比例（%）
0.0375

7、议案2.05：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828,241
比例（%）
98.1355

反对
票数

835,602
比例（%）
1.8292

弃权
票数
16,077

比例（%）
0.0353

8、议案2.06：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853,178
比例（%）
98.1901

反对
票数

810,665
比例（%）
1.7746

弃权
票数
16,077

比例（%）
0.0353

9、议案2.07：关于修订《非日常经营交易事项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812,287
比例（%）
98.1006

反对
票数

851,556
比例（%）
1.8641

弃权
票数
16,077

比例（%）
0.0353

10、议案2.08：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792,178
比例（%）
98.0566

反对
票数

870,665
比例（%）
1.9060

弃权
票数
17,077

比例（%）
0.0374

11、议案2.09：关于修订《规范与关联人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870,932
比例（%）
98.2290

反对
票数

792,911
比例（%）
1.7357

弃权
票数
16,077

比例（%）
0.0353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

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曾雪荧、郑晓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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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40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2025-116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
东阳华统牧业有限公司、

义乌华昇牧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同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近日，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东阳华统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阳牧业”）、义乌华昇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昇牧业”）股东浙江省产业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省产业基金”）签署了《东阳华统牧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义乌华昇牧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根据公司与省产业基金于2022年7月8日签署的《东阳华统牧业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协议》、《义乌
华昇牧业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协议》中回购退出条款的约定，按收购部分股权所对应的省产业基金实缴
出资额加上按每年4%单利计算的收购价格，分别以自有资金52,892,054.79元和105,715,726.03元收
购其持有的东阳牧业12%的股权、华昇牧业12%的股权。《东阳华统牧业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协议》、《义
乌华昇牧业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7月 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义乌华昇牧业
有限公司引入新股东并增资同时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和《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东阳华
统牧业有限公司引入新股东并增资同时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
东阳牧业、华昇牧业部分股权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华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统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朱俭勇先生及其
配偶刘云英女士、朱俭军先生及其配偶朱凤仙女士、公司副董事长朱凯先生（以下统称“保证人”）为协
议项下回购退出的全部付款义务以及协议约定的其他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系公司接受关联
方担保。公司本次接受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已经公司于2022年7月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10
条第（二）款之规定，该议案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日，公司与华昇牧业股东杭州恒晋汇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晋汇达”）签署了《股权
转让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以现金 1,050万元（初始出资额的 70%）收购恒晋汇达持有的华昇牧业
1.875%的股权。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华昇牧业部分股权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东阳牧业的股权比例由70%提高至82%，持有华昇牧业的股权比
例由68.125%提高至82%，东阳牧业、华昇牧业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本次收购在公司总经理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收购省
产业基金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东阳牧业、华昇牧业部分股权同时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
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非关联方基本情况
（1）浙江省产业基金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省产业基金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34398964X7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陈妍
5、注册资本：2,000,000万元人民币
6、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颜三路116号608室
7、成立日期：2015年5月29日
8、营业期限：2015年5月29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10、股权结构：

（2）杭州恒晋汇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杭州恒晋汇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MA2GN32R24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金晓铮
5、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6、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钱江浙商创投中心2幢411室
7、成立日期：2019年6月14日
8、营业期限：2019年6月14日至2039年6月13日
9、经营范围：服务：网络信息技术、通讯技术、电子产品、机电设备、计算机软硬件、楼宇智能化设

备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物业管理，建筑设计咨询，工程项目管理咨询。（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股权结构：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没有任何关联关系，
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浙江省产业基金有限公司、杭州恒晋汇
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华统集团基本情况
1、名称：华统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758056104G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住所：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姑塘工业区
5、法定代表人：朱俭勇
6、注册资本：50,097.50万元
7、成立日期：2003年11月21日
8、营业期限：2003年11月21日至2053年11月20日
9、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物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日用百货销售；五金产品批发；服装服饰批发；

鞋帽批发；谷物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食品销售（仅销售
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初级农产品收购；母婴用品销售；饲料原料销售；
针纺织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棉、麻销售；金属材料销
售；林业产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大数据服务；数据处理服
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鲜蛋批发；鲜蛋零售；实业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10、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朱俭勇
朱俭军
朱凯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30,058.5

11,271.9375
8,767.0625

出资比例
60.00%
22.50%
17.50%

11、实际控制人：朱俭勇、朱俭军
1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 资 产
项 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 利 润

2024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1,460,684.69
1,166,578.26
294,106.43

2024年度（未经审计）
1,092,730.06
-3,992.87
-3,912.98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1,651,358.70
1,172,145.97
479,212.72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742,163.38

46.35
575.15

13、关联关系：华统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以上交易对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2）朱俭勇先生基本情况
朱俭勇先生现任公司董事，截至目前，朱俭勇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朱俭勇先生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朱俭勇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刘云英女士基本情况
刘云英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朱俭勇之妻，截至目前，刘云英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刘云英

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朱俭军先生基本情况
朱俭军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截至目前，朱俭军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朱俭军先生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朱俭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朱凤仙女士基本情况
朱凤仙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朱俭军之妻，截至目前，朱凤仙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朱凤仙

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朱凯先生基本情况
朱凯先生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截至目前，朱凯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朱凯先生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朱俭军之子，朱凯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东阳华统牧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名称：东阳华统牧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3MA2EEY248G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4、住所：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巍山镇王宅村下林口（自主申报）
5、法定代表人：李刚
6、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9年12月30日
8、营业期限：2019年12月30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牲畜饲养；种畜禽生产；种畜禽经营；饲料生产；肥料生产(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肥料销
售；化肥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牲畜销售（不含犬类）(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0、交易标的及权属：东阳牧业12%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
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11、标的公司本次转让前后股权结构情况

股 东

华统股份
省产业基金

股权转让前股权结构
出资额（万元）

28,000.00
12,000.00

股权比例
70.00%
30.00%

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
出资额（万元）

32,800.00
7,200.00

股权比例
82.00%
18.00%

12、标的公司基本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 资 产

项 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 利 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526,673,273.86

82,111,741.08

444,561,532.78

2024年度（经审计）

160,746,127.82

42,839,208.16

42,594,919.32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505,118,649.45

43,135,706.93

461,982,942.52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107,091,578.83

17,336,981.09

17,421,409.74

备注：上述2024年度财务数据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东阳牧业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二）义乌华昇牧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名称：义乌华昇牧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MA2EEBCG7T
3、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姑塘工业小区（自主申报）
5、法定代表人：何进芳
6、注册资本：80,00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9年12月5日
8、营业期限：2019年12月5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生猪（不含种猪）养殖、销售；提供生猪养殖技术服务、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交易标的及权属：华昇牧业 13.875%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

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11、标的公司本次转让前后股权结构情况

股 东

华统股份
省产业基金
恒晋汇达

股权转让前股权结构
出资额（万元）

54,500.00
24,000.00
1,500.00

股权比例
68.125%
30.00%
1.875%

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
出资额（万元）

65,600.00
14,400.00

0.00

股权比例
82.00%
18.00%
0.00%

12、标的公司基本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 资 产
项 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 利 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1,243,984,197.88
433,657,864.35
810,326,333.53

2024年度（经审计）
430,694,966.54
71,954,978.11
70,054,834.77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1,146,459,348.19
337,504,051.75
808,955,296.44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72,048,531.69
-201,094.87

-1,371,037.09

备注：上述2024年度财务数据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华昇牧业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本次收购的交易标的东阳牧业、华昇牧业的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
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省产业基金签署的《东阳华统牧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义乌华昇牧业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
甲方：浙江省产业基金有限公司（下称“省产业基金”或“转让方”）
乙方：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受让方”或“华统股份”）
丙方：东阳华统牧业有限公司/义乌华昇牧业有限公司
丁方/担保方：华统集团有限公司（“担保方”）
戌方一：朱俭军（“保证人”）
戌方二：朱凤仙（“保证人”）
戌方三：朱俭勇（“保证人”）
戌方四：刘云英（“保证人”）
戌方五：朱凯（“保证人”）
1、转让标的
1.1股权转让前,甲方认缴东阳牧业的注册资本为12000万元,持有东阳牧业30%的股权，甲方已向

东阳牧业实缴注册资本 12000万元；认缴华昇牧业的注册资本为 24000万元,持有华昇牧业 30%的股
权，甲方已向华昇牧业实缴注册资本24000万元。

1.2本协议所指的转让标的为甲方持有的如下股权：甲方持有的东阳牧业12%股权，在东阳牧业
对应认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800万元，已实缴4800万元；持有的华昇牧业12%股权，在华昇牧业对应
认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9600万元，已实缴9600万元。

2、股权转让方式
2.1乙方以支付给甲方货币资金的形式，受让甲方持有的丙方股权。
3、价格及支付
3.1根据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出具的政策目标考核结果，及评估机构出具的丙方净资产评估结果，

乙方同意于约定时间内支付甲方按照如下退出价格计算的回购款：
甲方拟退出部分股权所对应的本金加上按每年4%单利计算的回购价格，即，回购价格P＝M×（1+

4%×T）–F。
其中：P为回购价格，分期出资的，回购价格分段计算（即回购价格P=M1×（1+4%×T1）+ M2×（1+

4%×T2））；M为投资人每期退出所持股权比例对应实际出资的金额，分期出资的，根据分期期数对应

为第一期M1、第二期M2；T为每笔期出资对应的投资时间，自投资人全部或部分每期投资款支付之日
起至回购款实际支付日止，以年为单位，出资天数不足1年的，以实际天数/365天计算，分期出资的，根
据分期期数对应为第一期T1、第二期T2；F为回购前回购部分股权对应的公司历年股东分红或其他已
分配给投资人的税后现金。

3.2乙方应在约定时间内向甲方支付上述3.1款约定的回购价款。每逾期支付一日，乙方及其指
定方应按应付未付款项总额每日万分之二的比例向省产业基金支付逾期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省产业
基金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保全担
保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公证费、认证费、翻译费、鉴定费、执行费等），乙方及其指定方向省产业
基金支付的款项的，优先偿还其应向省产业基金应支付的违约金及损失赔偿款。

4、担保条款
4.1保证方式
丁方、戌方对乙方基于本协议第3条项下回购退出的全部付款义务以及本协议约定的其他付款

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2保证范围
尽管有前述约定，但丁方、戌方的保证范围为乙方在本协议下的全部义务和责任，包括但不限于

标的股权回购款的本金及利息、差额补足款、补偿款/补偿金、违约金、赔偿金、逾期利息等款项以及甲
方为实现权益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保全
担保费、执行费、评估费、过户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鉴定费、翻译费、律师费、差旅费及
其他费用。

4.3保证期限。
丁方、戌方承担的保证责任的期间为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约定义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五年。
5、变更手续办理
5.1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乙方和丙方负责办理，在乙方履行完毕本协议项下全部付

款义务后，甲方予以积极协助配合。
5.2本次股权转让的股权过户手续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应在甲方收到全部回购价款（含回购补足

价款，如有）并完成相关报批报备手续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
6、权利义务承担
6.1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后，甲方不再享有转让标的股权对应的股东权利，

亦不再承担转让标的股权对应的股东义务。
6.2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丙方的债权、债务，丙方所有债权、债务均继续由丙方承担。
7、违约责任
7.1若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除应按照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外，还应当赔偿

其他方因此而受到的一切损失。
8、其他
8.1本协议自法人之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自然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二）公司与恒晋汇达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甲方/受让方：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出让方：杭州恒晋汇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义乌华昇牧业有限公司
1、转让价款：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乙方转让所持目标公司的全部1.8750%股权给甲方，甲方以现

金1050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仟零伍拾万元整）认购乙方所持目标公司的全部1.8750%股权。
2、支付方式：甲方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至乙方指定银行账户。
3、付款时间：甲方需在协议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将款项汇入乙方指定银行账户。
4、税费承担：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税费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
5、工商变更登记：本协议签订生效后，甲乙双方负责完成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本

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后，乙方不再享有转让标的股权对应的股东权利，亦不再承担
转让标的股权对应的股东义务。

6、本协议须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本次交易定价依据
经公司与省产业基金协商一致，根据收购部分股权所对应的省产业基金实缴出资额加上按每年

4%单利计算的收购价格，分别以自有资金 52,892,054.79元和 105,715,726.03元收购其持有的东阳牧
业 12%的股权、华昇牧业 12%的股权。公司与恒晋汇达协商一致以现金 1,050万元（初始出资额的
70%）收购其所持有的华昇牧业1.8750%股权。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关联方无偿为《东阳华统牧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义乌华昇牧业有限
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项下回购退出的全部付款义务以及协议约定的其他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且不涉及反担保，是对公司的支持，符合公司长远规划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六、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同业竞争，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通过本
次收购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加强对东阳牧业、华昇牧业控制，提升管理效率。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收购后公司将进一步建立、健全子公司东阳牧业、华昇牧业的治理结构，完善其内部控制和监督

机制，积极防范，控制风险，促进子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与华统集团及其控制的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

为23,616.23万元。 除上述关联交易外，公司自2025年初至今未与上述关联方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八、备查文件
1、公司与省产业基金签署的《东阳华统牧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义乌华昇牧业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协议》；
2、公司与恒晋汇达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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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

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非独立董事辞职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非独立董事王义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王义先生因公司治理结构调

整申请辞去非独立董事职务，王义先生上述职务的原定任期为2025年2月13日至2028年2月12日。
辞去上述职务后，王义先生仍继续担任公司副总裁职务。

王义先生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的最低人数，不会影响董事会正常运行和公司的经营管理，其辞职报告自提交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包括 1名职工代表董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
公司于2025年11月10日召开职工大会，选举王义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

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王义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备查文件
1、王义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2、公司职工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0日
王义先生简历：
王义先生1983年9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7年7月至2015

年2月，先后任职于新疆立昂电信技术有限公司技术市场部、系统集成部；2015年2月至2019年2月，
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系统集成部总监；2019年2月至2023年5月，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2015年12月至2019年2月，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19年11月至今，任立昂旗云（广州）
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2020年6月至2025年2月，任新疆九安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
经理；2020年10月至今，任立昂云数据（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2020年10月至今，任立昂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负责人；2021年2月至2024年4月，新疆晓鹿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2023
年5月至今，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07,206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2%，其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条及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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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5日在《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5-072）。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0日（星期一）下午15: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11月 10日上午 9:15至 9:25，9:30

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0日上午9:15至2025年11月

1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经开区燕山街518号立昂技术9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刚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63人，代表股份 106,761,5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23.194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93,246,09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20.257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8人，代表股份13,515,4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2.936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58人，代表股份13,515,4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2.936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58 人，代表股份 13,515,40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2.9362％。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924,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63％；反对734,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79％；弃权10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78,7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093％；反对 73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338％；弃权102,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69％。

议案2.00《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904,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72％；反对748,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08％；弃权10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58,3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583％；反对 748,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359％；弃权108,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57％。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3.00《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951,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14％；反对704,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94％；弃权10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705,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076％；反对 704,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89％；弃权105,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36％。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4.00《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938,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88％；反对704,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94％；弃权11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92,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084％；反对 704,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89％；弃权119,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27％。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5.00《关于修订公司＜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935,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61％；反对708,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38％；弃权 11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89,2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870％；反对 708,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436％；弃权117,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94％。

议案6.00《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946,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69％；反对701,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74％；弃权 11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700,7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721％；反对 701,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926％；弃权112,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53％。

议案7.00《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945,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59％；反对713,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86％；弃权 10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99,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639％；反对 713,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814％；弃权102,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47％。

议案8.00《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940,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10％；反对716,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07％；弃权 10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94,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255％；反对 716,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77％；弃权105,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69％。

议案9.00《关于独立董事辞职暨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913,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60％；反对740,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39％；弃权 10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67,7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279％；反对 740,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812％；弃权106,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0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付立新、姜黎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

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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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
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并于2025年11月10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及作废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因11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已离职而不再具备公司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按授予价格（6.13元/股）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

息之和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合计16.35万股。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及作废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65）。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49,804.0481万元减少至49,787.6981万元，公司总
股本将由498,040,481股减少至497,876,981股。股本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与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规定，办理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合法有效的债
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具体要求如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

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加盖法人公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
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要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以采取现场、邮寄或电子邮件方式进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工作日（9:30-11:30，14:0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凉水河二街7号院
联系人：薛可然
联系电话：010-87163976
传真号码：010-67892287
电子邮箱：info@iat-auto.com
邮政编码：100176
3.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0日


